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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置公司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
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通知

各部室、车间： 

为认真贯彻执行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 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，以及对企业财产、对社会和人民群众、对员工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公司研究，决定设置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如下：

一、设置矿山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为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：

组  长：

副组长：

      成  员：

职  责：组长为第一负责人，负责组织召开安全会议，传达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双体系等规定和文件，就讨论的重大安全问题形成决议并检查监督落实，定期组织成员进行现场安全生产检查，听取并讨论员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安全领导小组下设矿山管理办公室，配备矿山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：。
职责：负责组织或者参与拟订矿山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组织或者参与两个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运行；组织或者参与矿山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督促落实矿山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；组织或者参与矿山应急救援演练；检查矿山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；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督促落实矿山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

          EHS微社区矿山
     二○一七年七月二十日

	主题词：成立 安全管理机构  安全管理人员  通知

	抄送：潍坊市安监局  安丘市安监局

	EHS微社区矿山               　　 　2017年7月20日印发


EHS微社区矿山文件








2
1

